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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15:0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公

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连宗敏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七）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66人，代表股份83,058,6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62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0,896,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4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8人，代表股份12,161,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9人， 代表股份12,287,8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8人，代表股份12,161,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93％。

（二）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连宗敏女士、林兴纯女士、高薇女士、何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

体选举结果如下：

1.01选举连宗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16,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5,7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747%。

本议案表决通过，连宗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林兴纯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2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9,1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29%。

本议案表决通过，林兴纯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高薇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16,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5,1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704%。

本议案表决通过，高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何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16,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5,1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704%。

本议案表决通过，何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冼俊辉先生、姚海波先生、钟成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选举结果

如下：

2.01选举冼俊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2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9,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38%。

本议案表决通过，冼俊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姚海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20,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9,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31%。

本议案表决通过，姚海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钟成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2,41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649,1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22%。

本议案表决通过，钟成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76,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2％；反对16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9％；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0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40％；反对16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4％；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6％。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77,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5％；反对16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0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29％；反对16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5％；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6％。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64,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3％；反对1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9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04％；反对1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54％；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71,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4％；反对1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弃权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00,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49％；反对1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7％；弃权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4％。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7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44％；反对17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4％；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9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71％；反对17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22％；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连宗敏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宗濠回避表决本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70,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1％；反对1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3％；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99,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60％；反对1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2％；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6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7％；反对17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96,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2％；反对17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3％；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6％。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68,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6％；反对16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3％；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9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62％；反对16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闲置厂房出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83,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9％；反对15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1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34％；反对15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1％；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6％。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80,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9％；反对15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1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30％；反对15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0％；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及相

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7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反对16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07,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51％；反对16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88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6％；反对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9％；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15,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8％；反对1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7％；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特、高铭泽；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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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

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同日以口头或电话方式临时通知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与会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连宗敏女士主持，公

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连宗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连宗敏（主席）、冼俊辉、林兴纯

审计委员会：钟成有（主席）、姚海波、林兴纯

提名委员会：姚海波（主席）、钟成有、高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冼俊辉（主席）、钟成有、林兴纯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连宗敏女士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连宗濠先生、何强

先生、连浩臻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强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钟小华女士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慧芬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束芹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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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

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连宗敏女士（董事长）、林兴纯女士、高薇女士、何强先生

独立董事：冼俊辉先生、姚海波先生、钟成有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其中，独立董事冼俊辉先生自2022年07月29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故独立董事冼

俊辉先生的任期届满日为2028年7月28日。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上述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的附件内容。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

下：

战略委员会：连宗敏（主席）、冼俊辉、林兴纯

审计委员会：钟成有（主席）、姚海波、林兴纯

提名委员会：姚海波（主席）、钟成有、高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冼俊辉（主席）、钟成有、林兴纯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 上；审计委员会委员均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主任委员钟成有先 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委员任期自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部负责人情况

总经理：连宗敏女士

副总经理：连宗濠先生、何强先生、连浩臻先生

董事会秘书：何强先生

财务总监：钟小华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朱慧芬女士

内部审计负责人：束芹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连宗敏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连宗敏女士兼具战略眼光与管理

经验，长期深入经营，该安排有利于战略决策与执行的高效统一，符合当前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已建立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章程明确保障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及业务独立，并设有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

确保公司治理的独立规范。

董事会秘书何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并且

具有五年以上董事会秘书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朱慧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与从业经验。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电话：0755-86555281

传真：0755-81790919

电子邮箱：db@daweimail.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1406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连宗敏：女，1988年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居留权。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长

江商学院EMBA。曾任惠州市鸿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深圳市鸿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创通嘉里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欧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

市世纪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深圳市百富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中连威纳（深圳）

冷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通嘉里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宗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0,361,915股，其控制的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0,000,000股，与其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连宗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000股。 连宗

敏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及控制公司70,392,91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6308%。 连宗敏女

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林兴纯女士与连宗敏女士系母女关系，连宗敏女士与副总经理连宗濠先生系姐弟关系。除此之

外，连宗敏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连宗敏

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中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连宗濠：男，2000年6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暨南大学毕业，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2023年至

今，任深圳市百富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4年7月加入公司，任董事长助理，历任桂阳大为矿业有限

公司、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副总经理，公司锂电新能源矿业负责人；2026年3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宗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000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连宗濠先

生与公司董事林兴纯女士系母子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连宗敏女士系姐弟关系及一致行动

关系。连宗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3、何强：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重庆商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已取得

律师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独立

董事资格。 曾任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民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重庆国

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两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曾在多家律所、管理公司任职。 2017年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4,800股；何强先生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何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连浩臻：男，199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管理学学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独立董事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及基金从业资格证书。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子公司深圳市特

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子公司深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董事，子公司

深圳市芯汇群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子公司大为创新（香港）有限公司及芯汇群科技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子公司深圳市为石硅基新能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上海大为捷敏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子公司深圳市芯汇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董事。 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浩臻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5,400股；连浩臻先生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连浩臻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钟小华：女，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士

学位，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学硕士学位。 钟小华女士拥有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国际注册内部

控制师(CICS)、中国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中级房地产经济师等职称，已取得证券、基

金、期货从业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独立董事资格。 曾任职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016）、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安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第三届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首批智能财务专业委员会委员。2019年5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小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5,500股；钟小华女士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钟小华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朱慧芬女士，198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兰州大学毕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拥有多家上市公司证券事务相关工作经验，曾先

后任职于银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8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慧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朱慧芬女士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束芹女士，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管理

学学士学位，中级会计师，已取得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 曾任深圳市顺丰供应链有限公司内

控专员、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师。 2025年9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束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束芹女士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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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广东特耐

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耐尔” ）持有公司股份72,2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4%，均为无

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披露了《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9）。 特耐尔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7月6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4,832,93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610,978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221,95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00%）。

2026年6月26日，公司收到特耐尔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6月26日，特耐

尔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4,82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2.99%，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60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22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0%。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6年6月18日-2026年6月26日，特耐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02,8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42.84%减少至41.8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2.8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1.8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2,241,000股

持股比例 44.8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2,241,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3月14日

减持数量 4,822,8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7日～2026年6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3,22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1,602,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6.00～42.55元/股

减持总金额 165,054,671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9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00%

当前持股数量 67,418,2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41.8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606MA4UKXD38G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特耐尔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2026年6月18日-2026年

6月26日， 特耐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02,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2.84%减少至

41.8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现就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变动后 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东特耐尔投资

有限公司

6,902.1000 42.84 6,741.8200 41.8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6/06/18-2

026/06/26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9），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耐尔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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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5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12,658,77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70,368,4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42,290,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50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49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汤琦先生主持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公司董事长韩耀东先生、董事修国林先生、独立董事战

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毅女士列席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

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2,484,837 98.3313 36,946,686 1.6273 936,963 0.0414

H股 98,228,171 40.5415 141,934,410 58.5803 2,127,708 0.8782

普通股合计： 2,330,713,008 92.7588 178,881,096 7.1192 3,064,671 0.122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2,647,259 97.8980 46,796,164 2.0611 925,063 0.0409

H股 57,166,641 23.5943 182,995,940 75.5276 2,127,708 0.8782

普通股合计： 2,279,813,900 90.7331 229,792,104 9.1454 3,052,771 0.121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2,447,957 98.3297 36,990,066 1.6292 930,463 0.0411

H股 98,228,171 40.5415 141,934,410 58.5803 2,127,708 0.8782

普通股合计： 2,330,676,128 92.7574 178,924,476 7.1209 3,058,171 0.1217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7,119,810 99.8569 2,794,096 0.1230 454,580 0.0201

H股 242,058,787 99.9045 0 0.0000 231,502 0.0955

普通股合计： 2,509,178,597 99.8615 2,794,096 0.1112 686,082 0.02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717,373 88.4624 33,314,690 11.3911 428,182 0.1465

H股 76,501,338 31.6376 165,072,449 68.2667 231,502 0.0957

普通股合计： 335,218,711 62.7438 198,387,139 37.1327 659,684 0.123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7,733,452 98.1221 42,247,954 1.8608 387,080 0.0171

H股 85,152,641 35.1449 156,906,146 64.7596 231,502 0.0955

普通股合计： 2,312,886,093 92.0494 199,154,100 7.9260 618,582 0.0246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议案》

258,717,373 88.4624 33,314,690 11.3911 428,182 0.1465

6

《关于公司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384,234,228 90.0121 42,247,954 9.8971 387,080 0.09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6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5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议案5、议案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1091� �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6-037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12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 代表股份277,874,2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9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63,644,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7人，代表股份14,230,0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9人， 代表股份14,234,3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4,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7人， 代表股份14,230,0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88%。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9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8%；反对1,858,7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9%；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2,4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93%； 反对1,858,

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85%；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9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8%；反对1,858,78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9%；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2,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93%；反对1,858,7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85%；弃权23,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20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7%；反对1,645,8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23%；弃权25,0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63,3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 反对1,645,

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24%；弃权25,0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桑健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中国香港中环金融

街8号香港四季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1,85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99

H股股东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8,105,763,19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5,612,861,333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492,901,8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20777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19916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87854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会情况，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

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现任董事16人，列席16人；

2.本行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8,029,249,289 99.971461 13,011,864 0.004854 63,502,039 0.023685

2.�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7,867,329,044 99.911067 175,050,776 0.065292 63,383,372 0.023641

3.�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8,082,373,618 99.991276 5,300,671 0.001977 18,088,903 0.006747

4.�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8,082,176,149 99.991202 4,768,746 0.001779 18,818,297 0.007019

5.�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6年对外捐赠额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7,902,883,774 99.924329 183,630,202 0.068491 19,249,216 0.007180

6.�议案名称：聘请本行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8,055,679,262 99.981319 30,155,896 0.011248 19,928,034 0.007433

7.�议案名称：选举刘辉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6,574,619,989 99.428903 1,510,730,767 0.563483 20,412,436 0.007614

8.�议案名称：选举师永彦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5,822,319,653 99.148305 2,262,933,812 0.844045 20,509,727 0.007650

9.�议案名称：中国银行2026-2027年度金融债券发行限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68,076,298,793 99.989010 4,096,341 0.001528 25,368,058 0.009462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中国银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990,512,715 99.935290 5,291,341 0.058817 530,171 0.005893

6 聘请本行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 8,988,825,475 99.916535 5,137,342 0.057105 2,371,410 0.026360

7 选举刘辉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8,951,599,598 99.502746 41,910,218 0.465859 2,824,411 0.031395

8 选举师永彦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8,935,091,143 99.319244 58,321,374 0.648279 2,921,710 0.0324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至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杨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本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